
114年臺北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 

114年2月11日修 
壹、 辦理目的 

一、運用個案危險評估工具(附件 1-1、1-2、2、3-1、3-2、4)及網絡合

作，即時提供高危機被害人人身安全維護及風險控管，降低其再度受

暴及致死之可能。 

二、整合警政、衛生醫療、司法、教育、勞政、民政及社政等網絡單位，

有效推動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貳、 113 年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執行情形分析 

一、危險評估及跨網絡會議實施情形 

（一） 各類型成人保護案件評估為高危機情形 

113 年計有 498 件高危機新案，其中親密關係暴力案件 497 件、

老人保護案件 1件，相較於 112 年之高危機新案量(596 案)減少

98 件(減少 16.44%)。親密關係案件係以 TIPVDA2.0 量表為評估工

具通報案件計 8,962 件，其中高危機親密關係案件佔 5.56%。 

（二） 網絡單位危險評估 TIPVDA2.0 量表實施統計： 

經查 113 年社政 TIPVDA2.0 初評未填答計 113 件，其中家防中心

計 42 件(佔 37.17%)；家暴防治領域民間團體 17 件(佔 15.04%)；

其他公私網絡單位 51 件；剩餘 3件為外轄家防中心，經查由家防

中心通報案件未填答原因，多為社工自家屬口中獲知被害人受

暴，但未能於 24 小時內聯繫上被害人蒐集資料以進行 TIPVDA2.0

評估，併已於表單意見敘明。 

表1.臺北市各網絡單位實施 TIPVDA2.0填答率 

 警政 
衛政 

醫療 
社政 113 其他單位 件次 

實施評估件數 A 5896 1710 244 154 72 8076 

親密關係暴力通報

件數 B 
6045 1815 357 575 17 8962 

各網絡實施 TIPVDA

率=A/B 
97.54% 94.21% 68.35% 26.78% 42.35% 90.11% 

臺北市網絡單位 

平均值 
95.53%  

資料來源:(衛福部)家庭暴力高危機網絡會議作業平臺 

 

（三） 臺北市網絡會議執行案件概況 

113 年家暴安全防護網分區定期辦理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每月

由家防中心主責召開 4場次高危機網絡會議，每場次邀請 2位專

家學者(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師/社工師)列席指導，針對高危機個案



各項處遇、安全計畫執行情形、各單位資訊掌握、配合處理情

形、被害人現況危險評估等予以列管討論，達多面向評估指引指

標者始得除管。 

113 年共召開 48 場高危機網絡會議，依據區域特性及案量分為 4

大區辦理，每場次會議討論案件數以 20 案為限，如有區域案件數

過多，會視案件數調整討論案量，以維持個案負荷及討論品質。 

臺北市每半年召開跨局處「聯合督導暨檢討會議」，檢討本計畫執

行情形與防治網絡合作實務狀況，並定期於家暴防治委員會報告

報告執行成果及困境，113 年召開 2次家暴防護網跨網絡聯合督

導暨檢討會議，會議時間為 113 年 2 月 20 日及 113 年 9 月 9 日，

由各網絡單位出席與會檢討本計畫執行情形與防治網絡合作實務

狀況 

二、討論案件列管情形(含解除列管個案討論次數分析) 

（一） 案件數及列管情形 

113 年共計服務高危機案件 510 案(新案 498 案)，解除列管計 485

案，解除列管後再列管 22 案，再列管率為 4.5%，每場次討論案

件約計 13.69 案次，每場次會議討論案件數以 25 案為限，如有區

域案件數過多，會視案件數調整討論案量，以維持個案負荷及討

論品質。 

表2.113年各區服務案件數及討論案件列管情形 

分區 行政區 
112年未

解列案 

113年 

新案數 

再列管數 

(再列管率) 

討論 

件次 

每次會

議案次 

第一區 
文山區、大安區、

中正區 
3 118 

7 

(5.9%) 
152 12.66 

第二區 
松山區、中山區、

萬華區 
4 142 

8 

(5.6%) 
179 14.92 

第三區 
信義區、南港區、

內湖區 
4 119 

5 

(4.2%) 
164 13.66 

 第四

區 

士林區、北投區、

大同區 
1 119 

2 

(1.7%) 
162 13.5 

合計 
12 498 22 

(4.42％) 
657 54.75 

510 

資料來源:臺北市家防中心業務統計 

 

（二） 案件討論次數分析 

113 年臺北市高危機案件計討論 510 案，解除列管計 485 案，其

中列管 1次即解列案件計討論 349 案次(佔 71.96%)，其次為討論



2 次的案件計討論 119 案次(佔 24.54%)。 

經檢視分析 113 年討論 1次即解列案件數較高，原因包括專業人

員評估實際案件危機程度低、已遠離相對人、警方約制發揮成

效、服務後擬定安全計畫危機程度降低、單一偶發事件危機程度

降低、遷居外轄等因素。 

表3.113年高危機解列案件討論次數及比率 

討論次數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以上 
合計 

案數 349 119 14 1 1 1 485 

比率 71.96% 24.54% 2.89% 0.21% 0.21% 0.21% 100% 

資料來源:(衛福部)家庭暴力高危機網絡會議作業平臺 

 

三、解除列管後再列管案件之分析 

（一） 前次解列原因分析 

依本市業務統計解列再列管案案件 22 案，前次解列原因為「暴力

衝突已緩解」共 21 案(95.45%)，「多次聯繫未果，評估案主無服

務意願且有問題解決能力。」共 1案(4.55%)；「暴力衝突已緩

解」之 21 案中，21 案(100%)皆評估為因「安全計畫已發揮嚇阻

或保護效果」及「支持系統足夠協助被害人」暴力衝突緩解，其

中 9案(42.86%)的原因合併「法律救濟途徑已發揮效果」。 

（二） 再列管情形 

解列後 1-3 月再列管案件計 12 案(2.47%)，解列後 4-6 個月再列

管案件計 9案(1.86%)，解列後 7-12 月再列管案件計 1案

(0.2%)，顯示 2.47%案件經高危機會議評估暴力衝突已緩解後，

仍有可能於短期內再進案列管。 

（三） 衝突議題分析 

分析解列後再列管衝突議題，計 9案(40.9%)因情感議題引發衝突

(離婚、外遇、分手等)；4案(18.18%)因相處議題引發衝突；3案

(13.64%)因相對人或被害人藥、酒、毒癮狀態導致衝突；3案

(13.64%)因經濟議題、金錢借貸導致衝突；3案(13.64%)因子女

管教、子女監護探視議題起衝突，顯示多數衝突原因存在於情感

議題、日常生活相處中，被害人也較難防範，需多加提高警覺。 

表4.113年高危機案件解列案件再列管衝突議題分析 

再進案列管原因 案數 比例 

1.相對人或被害人藥、酒、毒癮狀態導致衝突 3 13.64% 

2.兩造因經濟議題、金錢借貸導致衝突 3 13.64% 

2.兩造因相處議題引發衝突 4 18.18% 



3.兩造因子女管教、子女監護探視議題起衝突 3 13.64% 

3.兩造因情感議題引發衝突(離婚、外遇、分手等) 9 40.9% 

小計 22 100% 

 

（四） 策進作為 

強化各網絡成員擬持續落實多面向評估，並制定相應的安全計

畫，以降低案主再受暴力，針對相對人風險部份，將持續評估轉

介相對人服務，藉此促進網絡合作，有效降低相對人因素。 

四、轄內相關重要統計分析 

（一） 保護令聲請及核發情形 

113 年家暴高危機會議討論 510 件案件中，計有 224 件聲請保護

令(佔新案 43.92%)，高危機列管案件聲請保護令案件明顯高於一

般案件，更關注人身安全，即時聲請請保護令，以提升被害人人

身安全。 

再分析 113 年高危機會議列管期間已聲請保護令案件 224 件中，

有 0件聲請被駁回，保護令駁回率低有助於展現司法威嚇策略，

透過警方約制執行保護令能讓相對人更有所顧忌而減少暴力之發

生，113 年聲請核發 2件緊急保護令、31 件暫時保護令、25 件通

常保護令，保護令核發比例 25.89%。 

表5.高危機案件列管期間保護令聲請情形 

臺北市 

保護令聲請情形 

聲請中 駁回 撤回 已核發 
合計 

緊急 暫時 通常 

112年 
件(次) 143 4 8 9 56 45 265 

比例 53.97% 1.5% 3.02% 41.51% 100% 

113年 
件(次) 157 0 9 2 31 25 224 

比例 70.09% 0% 4.02% 25.89% 100% 

資料來源:(衛福部)家庭暴力高危機網絡會議作業平臺 

 

（二） 違反保護令及羈押情形 

113 年高危機案件列管案中，違反保護令或家庭暴力罪共 75 案

次，其中針對羈押案件，由警政單位建請聲請羈押計 4件：檢察

機關聲請羈押 2件、檢察機關未聲請羈押但附條件命令 0件、檢

察機關未聲請羈押未附條件命令 2件；法院准予羈押 2件、法院

裁定駁回但附條件命令 0件、法院駁回聲請 0件。 

針對警政、社政人員有其他緊急重要事項須讓檢察官知悉的事



項，可優先與內勤檢察官或婦幼專組的檢察官聯繫，修訂「臺北

市警政、社政與檢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聯繫表」(附件 11)，

予以社政、警政輔助聯繫之用，以強化案件聲請羈押或附條件命

令之作為，有效維護家暴被害人及其家屬之人身安全。 

表6.違反保護令及家庭暴力罪處理情形 

違反保護令及家庭暴力罪(共75件)處理情形 

(違反保護令23件、家庭暴力罪52件) 

處理 

情形 

警政單位 檢察機關 法院 

逮捕

拘提 

函/移

送 

建請聲

請羈押 

聲請

羈押 

未聲請羈

押但附條

件命令 

未聲請羈

押未附條

件命令 

准予

羈押 

駁回

聲請 

裁定駁回但

附條件命令 

違反保護令

處理情形 
8 21 1 1 0 0 1 0 0 

家庭暴力罪

處理情形 
18 38 3 1 0 2 1 0 0 

小計 26 59 4 2 0 2 2 0 0 

資料來源:(衛福部)家庭暴力高危機網絡會議作業平臺 

 

（三） 特殊個案數及服務情形 

113 年本市家暴案件加害人有酗酒或飲酒議題計 236 案，其中 63

案經評估為高危機案件。針對酗酒或有飲酒議題個案，可協助安

排本市家防中心之衛教諮詢（案主、案主家屬或主責社工皆可使

用本精神醫師衛教諮詢服務），透過專業心理師提供衛教諮詢服

務，113 年安排衛教諮詢服務，共服務 88 人次；另可依案件需求

連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酒癮治療服務方案提供酒癮個案心理治

療。 

針對家庭暴力合併精神疾病個案，使用「縣(市)政府社區精神病

人轉介單或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轉介單」，轉介 14 案社區(疑

似)精神病人予衛生局，符合家暴加害人合併有精神疾病者由心理

衛生社工服務，提供追蹤輔導與關懷訪視，並連結社區身心照

顧、福利資源，改善家庭及個人身心健康之危機因子，預防再發

生家暴事件。 

自殺合併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數共計 81 人次(包括被害人 30 人

次、加害人 51 人次)；是類個案本府自殺防治中心除依循衛生福

利部頒定「自殺個案通報後關懷作業流程」規範，提供關懷訪視

服務外，也會積極連結社政及警政單位等局處及社區資源共同介

入，以期降低個案再自殺風險。 

 



五、相對人服務情形及成效 

（一） 相對人服務情形分析 

113 年共計服務高危機案件 510 案(含相對人居外轄 98 案)，為降

低相對人風險因子，透過轉介、列管提供相對人服務，其中為社

政提供服務 131 案(含互為通報案件之成人保護社工、相對人服務

社工)，衛政提供服務 27 案(含毒防人員、心理衛生社工、自殺防

治或精神照護訪視員)，社衛政共同提供服務 11 案。 

（二） 相對人服務成效 

113 年 1-8 月相對人服務比率為 33.67%，經持續與相對人方案合

作討論服務量能，並鼓勵各網絡單位轉介相對人服務，113 年 1-

12 月服務比率提升至 41.02%，又 113 年 1-6 月結案再列管案件共

17 案(77.27%)，7-12 月結案再列管案件共 5案(22.73%)，下半年

比上半年下降 70.5%，顯現相對人服務比率持續提升，再列管比

例下降，相對人服務有成效。 

六、共通性問題分析及 113 年策進作為 

（一） 共通性議題： 

「保護性案件結案後一年內再通報率」113 年關鍵績效指標為低

於 7.5%，113 年實際值為 7.36%（成保組 9.34%、兒少保組

3.13%)，已達標。 

（二） 113 年策進作為: 

1. 持續執行聯繫未果案件之工作策略、結案評估指引等策略，

以降低保護性案件再通報率。 

2. 針對情緒高張之相對人，保護令核發後持續追蹤 1-2 個月至

相對人狀況穩定後始結案，以降低保護性案件再通報率。 

3. 增加中低風險老人保護案件之服務量能 

(1) 推展老人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計畫，提供低風險老人保

護個案社區鄰里關懷支持服務，增強其保護因子，降低

其因社會孤立遭受不當對待之風險。召募 10 位關懷訪視

員，服務 12 行政區老人保護案件共計 87 案，服務 423

人次。 

(2) 增加中低風險老人保護案件深化服務量能，服務 463

案。 

七、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13 年針對警政、衛政及醫事人員、社政等第一線網絡成員辦理共同

科目及進階科目訓練，共計辦理 20 場次，專業教育訓練完訓率達

95.63%：報名參訓 1,143 人次，計 1,093 人次完成訓練。 

表7.警政、衛政及醫事人員、社政完訓情形 

 場次/時數 應參加人次 完訓人次 達成率 



社政 5場/12小時 180 156 86.67% 

警政 7場/24小時 290 288 99.3% 

衛政 8場/23小時 673 649 96.43% 

小計 20場/59小時 1143 1093 95.63% 

統計來源:臺北市衛生局、警察局及家防中心業務統計 

 

參、 辦理期間：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肆、 服務對象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所稱之家庭成員（含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與

相對人）及第 63-1 條所稱之被害人。 

二、經專業人員評估為高危機之老人保護個案及其他四親等家庭成員間發

生暴力之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 

三、經心理衛生社工評估家庭暴力風險級數為 A級個案及其家庭成員，或

B級案件經評估有高致命風險，由心衛社工主動提報。 

伍、 參與單位與成員(含角色及權責) 

由家防中心主責處理高危機案件，並委託民間單位續處提供家暴被害人中

長期服務，並與警政、衛政、教育單位、社政、司法單位等進行分工。 

表 8、辦理機關與工作內容 

工作階段 工作內容 主責機關 協辦機關 辦理事項 

緊急救援 

立即~ 

72小時內 

危機評估(運用

TIPVDA2.0量表 

警察局 

衛生局 

家防中心 

各網絡通

報單位 

針對家暴被害人運用

TIPVDA2.0量表進行評估 

1.被害人人身安全

維護 

2.相對人約制訪查、

必要時拘提 

警察局 衛生局 

家防中心 

1.提供案件資訊 

2.協助危機評估、救治

醫療、現場處理 

1.被害人安置、庇

護 

2.聲請保護令 

3.擬定安全計畫 

4.其他相關救助 

家防中心 

(含受託單

位) 

警察局 

衛生局 

教育局 

社會局 

1.提供案件資訊 

2.提供安全計畫建議 

3.協助執行安全計畫 

4.提供急難救助、醫療

及安置等資源 



工作階段 工作內容 主責機關 協辦機關 辦理事項 

停止傷害 

2週-6個月 

被害人： 

1. 高危機案件列管 

2.執行安全計畫 

3.保護扶助 

4.醫療照顧 

5.執行保護令 

6.未成年子女就學

教育 

7.目睹家庭暴力之

未成年在學子女

輔導服務 

家防中心 

(含受託單

位) 

警察局 

衛生局 

教育局 

社會局 

地方法院 

1.協助執行被害人安全

計畫及保護 

2.約制加害人 

3.核發保護令 

4.提供經濟、醫療及教

育等扶助 

5.協助目睹家庭暴力之

未成年兒少穩定就

學、減緩目睹暴力之

創傷及維護人身安全 

6.參與及主持高危機網

絡會議 

加害人： 

1.執行安全計畫 

2.擬定加害人處遇

計畫 

3.執行加害人處遇

計畫 

家防中心 

(含受託單

位) 

警察局 

衛生局 

地檢署 

觀護人 

1.協助執行安全計畫及

加害人處遇計畫 

2.約制加害人、逕行拘

提 

3.違反保護令處分 

復原輔導 

3個月至2年 

被害人： 

1.執行安全計畫或

高危列管 

2.評估安全成效或

解列高危機 

3.生活適應 

4.醫療照顧 

5.司法訴訟輔導、協

助 

6.後續支持性服務

評估與轉銜 

7.目睹家庭暴力之

未成年在學子女

輔導服務 

家防中心 

(含受託單

位) 

衛生局 

警察局 

教育局 

駐地方法

院家暴服

務中心 

被害人： 

1.執行安全計畫或高危

列管 

2.評估安全成效或解列

高危機 

3.生活適應 

4.醫療照顧 

5.司法訴訟輔導、協助 

6.後續支持性服務評估

與轉銜 

7.協助目睹家庭暴力之

未成年兒少穩定就

學、減緩目睹暴力創

傷及維護人身安全等 

加害人： 

1.執行加害人處遇

計畫 

2.評估處遇成效 

3.預防再犯 

家防中心 

(含受託單

位) 

警察局 

衛生局 

地檢署 

觀護人 

加害人： 

1.執行加害人處遇計畫 

2.評估處遇成效 

3.預防再犯約制 

4.違法處分 

5.逮捕、拘提 

 

陸、 實施內容 

一、危險評估(含執行方式及檢討機制) 



（一） 第一線人員即時進行危險評估： 

1. 直接進「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作業平臺」之案件：

警察人員、醫療人員及社工人員等第一線專業人員於受理

「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時，運用 TIPVDA2.0 量表通報版(附件

1-1)評估個案的危機程度及是否有致命危險。 

2. 手動觸發進「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作業平臺」之案

件： 

(1) TIPVDA2.0 通報版分數小於 5，但經專業人員複評為高危

機個案。或 TIPVDA2.0(附件 1-2)經複評加權分數大於

20 分者。 

(2) 社工人員於受理非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時，運用 DA 量表

(附件 2)瞭解個案的危機狀況及是否有致命危險。 

(3) 心理衛生社工運用「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初次

評估表」(附件 4)，評估風險級數為 A級之家暴案件，

先由心衛社工主動告知家暴防治社工，再由家暴防治社

工手動轉入高危機作業平臺。 

3. 由家防中心(含各受託單位)個管社工人員進行「家庭暴力高

危機個案網絡會議作業平臺」登錄及個案管理。 

（二） 對於評估為高危機個案，立即提供以下安全服務： 

1. 立即提供服務、庇護、協助聲請保護令或其他必要安全維護

措施。 

2. 警政單位進行約制告誡、訪查或逮捕、拘提、聲請羈押相對

人。 

（三） 進行高危機個案處遇控管： 

1. 處理資訊登錄：由主責個管單位社工於「家庭暴力高危機個

案網絡會議作業平臺」進行案件控管，各單位除密集合作聯

繫外，亦應將案件資訊(如：是否有精神疾病、是否有前科

等)即時登錄，俾利各單位隨時查詢瞭解，作業平臺相關表單

如附件 5。 

2. 分區定期辦理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為落實資源在地性與可

及性，將臺北市分為 4大實施區域，每月由家防中心召開 4

場次高危機網絡會議，每場次邀請 2位專家學者列席指導，

針對高危機個案各項處遇、安全計畫執行情形、各單位資訊

掌握、配合處理情形、被害人現況危險評估等予以列管討

論，達多面向評估指引指標者始得除管，各區會議日程表如

附件 6，會議運作方式參考臺北市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運作

流程指引如附件 7，會議相關行政書表格式如附件 8-1 至 8-

2。 



3. 困難或多重問題個案處理：針對高危機個案有下列情形之

一，得另由主責個管單位召開個案研討： 

(1) 評估個案安全堪慮。 

(2) 需諮詢之專家學者專業背景非屬該場會議之專家學者。 

(3) 案件介入網絡單位眾多，無法於高危機會議中詳細討論

者。 

4. 家暴合併精神疾病列管相對人個案：為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

精神，被害人及加害人主責社工應針對是類個案積極合作聯

繫，並視個案狀況，強化社政及衛政、警政單位等聯合訪視

及合作機制，相關網絡人員共同討論有效可行之處遇策略。 

5. 為強化臺北市社會安全網效能，針對上述(三)困難或多重問

題個案，於召開個案研討會一個月之後，如仍無法降低危機

程度，則依據「臺北市社會安全網計畫」，將案件提報至「社

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由區級各網絡單位進行服務策略研

討。 

二、召開跨網絡會議 (含預計辦理場次及各區個案負荷量) 

臺北市 114 年高危機網絡區域為 4大區(詳表 9)並由家防中心主責接

案服務及召開會議，依各行政區案量及區域特性，114 年預計召開 48

場會議(每月 4 場)，新案量預估為 525 案高危機新案。另委託民間團

體辦理「家庭暴力防治-被害人及其家庭處遇服務方案」、「家和一站式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委由民間單位續處及提供家暴被害人中長期服

務。 

表9:114年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高危機網絡會議區域(會議日程表請見附件6) 

高危機網絡會議區域 
預估高危機新案

數(件) 

預期服務量 

第一區：文山、大安、中正 125 114年預計召開48場會議

(每月4場)，預估525案高

危機新案。 
第二區：松山、中山、萬華 150 

第三區：信義、南港、內湖 125 

第四區：士林、北投、大同 125 

表 10.114 年委外區域如下： 

分區 區  域 承辦單位 

家庭暴力防治－被害人及其家庭處遇服務方案 

第1區 

大安、中山、大同； 

文山(114年4月起由家和一站

式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接案)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第2區 北投、士林、中正、萬華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第3區 松山、內湖、信義、南港 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事務所 

家和一站式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文山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三、解除列管後之各網絡追蹤機制 

高危機個案經會議列管，由團隊討論做成處遇決策，確定達成安全計

畫並確認個案危機程度下降，符合解除列管指標，案件將轉為中低危

機、一般個案處遇模式提供服務，由社政單位之主責社工個管服務。

如轉一般案件續追案件，主責社工持續提供個案服務至少 2週以上時

間，不因解除列管而中止相關服務，以有效降低被害人再次受暴情

形。如案件評估有中長期服務需求而轉介予各區委外民間單位續處。 

各網絡單位亦應持續提供服務，具體措施如下： 

(一)警政單位：個案如為持有保護令之個案，將依據勤區查訪辦法等

規定持續列管查訪約制，如無保護令時則依據個案再犯危險程度，簽

請分局長官核准後持續列為查訪對象，另如相對人涉及酒癮等症狀

時，併列入查訪約制時通知相對人參加相關戒治處遇之對象。 

(二)衛政單位：精神疾病個案由臺北市各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衛社

工、關懷訪視員及公衛護理師提供關懷訪視；藥毒癮、自殺議題個

案，由毒防中心、自殺防治中心依管理輔導模式及處理流程持續關

懷。 

(三)教育單位：依據衛生服務部修訂「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輔導

處遇原則」，目睹家暴兒少個案將回歸學校三級輔導機制，請級任教

師、輔導室輔導老師(或特教老師)賡續關懷輔導，視個案狀況由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三級輔導，若有新事件將再次通

報介入。 

四、特殊案類處理方式(含疑似精神病人轉介及合作機制；與心衛社工共管

機制；中低危機個案轉為高危機之公私協力機制) 

（一） 疑似精神病人轉介、合作及與心衛社工共管機制： 

針對家庭暴力合併精神疾病個案，使用「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

轉介單」(附件 9)，轉介社區(疑似)精神病人予衛生局，符合家

暴加害人合併有精神疾病者由心理衛生社工服務，提供追蹤輔導

與關懷訪視，並連結社區身心照顧、福利資源，改善家庭及個人

身心健康之危機因子，預防再發生家暴事件。 

針對現行已有衛政服務案件，查家暴相對人且為保護系統顯示精

神照護列管，有自傷傷人、服藥不穩定情形案件或為家暴被害人

且為保護系統顯示精神照護列管，有自傷、精神不穩、需精神醫



療協助案件，需落實社衛政共案共管機制。 

（二） 家暴合併照顧議題案件處理： 

為提升家庭照顧者自我覺察照顧壓力之敏感度，運用「臺北市高

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如附件 10），幫助家暴防治網絡成員

瞭解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或照顧者之處境，作為處遇方向評估資

料，以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之人身安全，並進行案件轉介，

即與相關單位共同討論共訪及合作處遇，提供多元服務。 

（三） 中低危機個案轉為高危機案件之公私協力機制： 

委外民間單位服務中低危機案件，在案服務中接獲通報且該次通

報為高危機案件、或經社工專業評估提報為高危機案件，因考量

個案服務之延續性，由原主責民間單位持續服務並提報至家防中

心召開之高危機會議共同檢視討論。若該案件解除列管後，又有

再次通報且列管高危機案件情形，此類危機程度較高、較為複雜

之案件，將評估轉介由家防中心續管服務。 

（四） 違反保護令及羈押情形之處遇機制： 

針對因違反保護令或家庭暴力罪移送地檢署高危機案件，經警

政、社政人員評估有其他緊急重要事項須讓檢察官知悉的事項，

可優先與內勤檢察官或婦幼專組的檢察官聯繫，或檢附「臺北市

警政、社政與檢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聯繫表」（如附件 11），

予以社政、警政輔助聯繫之用，以強化案件聲請羈押或附條件命

令之作為，有效維護家暴被害人及其家屬之人身安全。 

（五） 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案件研討會議： 

依衛福部 109 年 1 月修正之「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研討及策進實施

計畫」辦理，案件若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家庭成員間殺人或

嚴重傷害、致死之成人保護案件，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內，

召開案件研討會議；並於會議結束後 15 日內，依規定提報衛生福

利部，並建立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機制。 

（六） 校園約會暴力案件處理： 

針對校園約會暴力的個案，為使危險評估更加縝密、周延並適用

於男性被害人，社工人員使用「校園約會暴力危險評估表－大專

版、中學版【Dating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College 

version, DVDA-C、H】（如附件 3-1、3-2）」，以評估校園約會暴

力事件的危險狀況，幫助社工人員瞭解被害人處境，作為處遇方

向及與學校輔導措施合作之評估資料，以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

全。 

（七） 高齡照顧議題合併暴力案件建立照管系統比對及共案機制： 

針對年滿 65 歲以上（原住民為 55 歲）的老人保護個案，社工人

員使用「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SPMSQ）」（如附件 12）進行



評估，倘初步評估為疑似失智症個案（SPMSQ 為 3 分以上），則建

議個案或係家屬至醫院進行完整鑑定，並提供失智症相關服務資

源並需留意及評估照顧者之照顧壓力。 

社政與衛政開放保護資訊系統及照管系統予窗口人員，以即時比

對並提供個案最適服務。社工人員服務評估個案有長照需求時，

經查詢長照資訊系統，可聯繫或轉介長照個管員討論聯訪及服務

分工，以提供案家適切服務。照管中心服務個案時，遇個案疑似

遭到家庭暴力或疏忽事件，亦可透過保護系統查詢是否為保護系

統在案個案，進行關懷 e起來通報或與社工人員聯繫討論合作處

遇方式。 

五、共通性問題解決機制及 114 年策進作為 

（一） 共通性議題及 114 年策進作為 

1. 評估工具使用知能不足： 

目前各網絡在使用危險評估工具時，對同一被害人與加害人

之案件填答結果差異過大，導致會議上難以快速掌握案件危

險程度。114 年將持續辦理相關責任通報人員訓練，以提升

精準評估。 

2. 跨網絡資訊交流不足: 

本市高危機會議運作流程過於行政化，網絡合作亦缺乏橫向

交流的機會，導致各網絡間的信息流通不夠順暢。114 年新

增臺北市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運作流程指引(附件 7)，增加

網絡運作一致性，另於 114 年新增辦理家暴安全防護網共識

營，以促進網絡間交流機會。 

（二） 共通性問題解決之機制-定期辦理聯合督導會議： 

每半年召開跨局處「聯合督導暨檢討會議」，檢討本計畫執行情形

與防治網絡合作實務狀況，如有相關問題進行討論研商，並定期

於家暴防治委員會報告報告執行成果及困境。 

六、教育訓練規劃 

（一） 依據衛福部 104 年 9 月 9 日修正「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分科分級 

訓練架構」辦理訓練，本訓練架構為培訓各防治網絡新進人員共

同科目 5門 12 小時、警政及衛政之分科科目各辦理 7門 21 小

時。 

課程類別 時數 辦理機關 參加對象 

共同科目 5門12小時 家防中心 各網絡年資未滿18個月人員 

警政分科 7門21小時 
家防中心 

(暴力防治組) 
年資18個月以上之警政人員 

衛政分科 8門22小時 家防中心 年資18個月以上之衛政人員 



課程類別 時數 辦理機關 參加對象 

(醫療服務組) 
 

 

（二） 臺北市 114 年預定辦理期程及參加對象如下： 

1. 家防中心辦理共同科目 

課程名稱 
預定 

辦理月份 

預定 

辦理時數/場次 
參加對象 

危險評估的緣起、發展與量表

（TIPVDA2.0）使用 
7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絡

成員（社政、警政、衛政、

教育等） 

臺灣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

案概述與會議介紹 
7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絡

成員（社政、警政、衛政、

教育等） 

高危機個案的處理原則與技

巧 
7月 2小時/1場次 

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絡

成員（社政、警政、衛政、

教育等） 

高危機個案的樣貌與因應策

略 
7月 2小時/1場次 

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絡

成員（社政、警政、衛政、

教育等） 

安全網工作者的個案危機因

應與自我照顧 
7月 2小時/1場次 

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絡

成員（社政、警政、衛政、

教育等） 
 

 

2. 衛生局辦理之共同及分科科目 

共同科目課程名稱 
預定 

辦理月份 

預定 

辦理時數/場次 
參加對象 

危險評估量表

（TIPVDA2.0）的認識與使

用 

6月 2小時/1場次 醫事人員 

危險評估量表

（TIPVDA2.0）的認識與使

用 

8月 2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分科科目課程名稱 預定 預定 參加對象 



辦理月份 辦理時數/場次 

從社會結構看家暴高危機個

案的處境與衛政因應對策 
1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高危機個案醫療需求與服務

策略 
3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衛政與其他網絡的合作與對

話 
5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高危機個案的法律運用與工

作者保障 
7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安全防護網的個案策略 9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高風險個案工作者的壓力與

管理 
12月 3小時/1場次 

臺北市衛生局關懷訪視

員、社工 

 

3. 警察局辦理之共同及分科科目 

共同科目課程名稱 
預定 

辦理月份 

預定 

辦理時數/場次 
參加對象 

家庭暴力通報與臺灣親密關

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2.0)填答 

1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

員警、社區家防官、派

出所員警 

分科科目課程名稱 
預定 

辦理月份 

預定 

辦理時數/場次 
參加對象 

 

高危機個案的刑事介入處理 9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安全防護網的警政策略 7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高危機個案的法律運用與工

作者保障 
5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警政與其他網絡的合作與對

話 
7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從社會結構看家暴高危機個

案的處境與警政因應對策 
7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高危機個案工作者的壓力與

管理 
4月 3小時/1場次 

各分局家防官、婦幼隊員

警、社區家防官 

 



 

 

柒、 預期效益 

評估重點 效益目標 

1、 提升並維持家暴安全防護網會議成

效。 

臺北市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運作流程

指引之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效能檢核

表平均分數>3分。 

 

2、 提升高危機相對人接受服務比率。 家暴高危機案件相對人接受相對

人服務比率≧50%。 
 

捌、 獎懲規定 

一、主動策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並負責協調聯繫各網絡單位，及

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各網絡參與單位（含警政、社

政、衛生、教育、司法、檢察等）承辦人及業務組（科）長依本計畫

預期效益目標達成率，於記功 1次範圍內核實敘獎，單位主官（管）

及協辦人員每年於嘉獎 2次範圍內核實敘獎。 

二、規劃及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專業人員訓練工作，承辦單位承辦人

及業務組（科）長每年各嘉獎 2次，協辦人員嘉獎 1次。 

三、落實家庭暴力案件之處理，提供被害人周延之安全服務計畫，並積極

進行加害人約制及處遇，因而有效制止高致命危機發生，且保護被害

人生命安全，直接出力及相關參與人員，每案於嘉獎 2次範圍內，依

權責核實敘獎。 

四、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當揭露被害人隱私，一經發現或媒體不當

報導，依情節輕微及重大者，給予申誡及記過之處分。 

五、懈怠職務，知悉家庭暴力案件未主動辦理，導致不良後果，依情節輕

微及重大者，給予申誡及記過之處分。 

玖、 本計畫報府核定後函頒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2.0（通報版）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被害人姓名：                   相對人姓名：               兩造關係：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單位：                   填寫人姓名：               聯絡電話：                                  

※你遭受對方暴力的時間已持續多久？       年       月。 

評估項目 沒有 有 

1. 對方曾做出一些危險動作傷害或威脅恐嚇你（例如拿刀、槍、酒瓶、鐵器、棍棒、

硫酸、汽油、或開車、騎機車衝撞你……）。 
□ □ 

2. 對方曾對你有不能呼吸的暴力行為。 

（例如：□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 □ 

3. 對方曾在住處以外的地方對你有過肢體暴力（例如：公開場合、他人住處、他人

可能見聞之處…）。 
□ □ 

4. 對方曾對家人以外的人施以肢體暴力（例如朋友、鄰居、同事、陌生人等）。 □ □ 

5. 對方曾未經你同意強行把你帶走或關起來。 □ □ 

6. 對方曾揚言或威脅要殺掉你。 □ □ 

7. 你相信對方有可能殺掉你。 □ □ 

8. 過去一年中，對方對你愈打愈嚴重或愈打愈頻繁。 □ □ 

你對於目前自己危險處境的看法（0 代表無安全顧慮，10 代表非常危

險）請你在 0-10 級中圈選：  上列答有 

題數合計 

 

 

□ TIPVDA 分數 < 5，但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原因：                                        

警察／社工人員／醫事人員對於本案之重要紀錄或相關評估意見註記如下： 

1. TIPVDA 分數≧5 分或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你是否願意警政介入協助約制對方？  

□願意□不願意，理由：                                                 

2. 其他相關紀錄及評估意見： 

 

分 

不怎麼危險 有些危險 頗危險 非常危險

10
2 3 4 5 6 7 8 9 10

使 用 者：勿請被害人自行填答，由第一線受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之社工、警察、醫事人員及相關人

員填答。 

使用方式：詢問被害人下列問題，除第 7、8題外，其他各題所述情況包含過去與本次，並在每題右邊

的有或沒有的框內打勾 (ˇ)，每一項目勾選「有」者，計 1 分。 

評估對象：遭受親密關係暴力之成年人。 

說    明：評估項目中之「對方」，指被害人之相對人，包括異性戀或同性關係之伴侶（例如前/配偶、

前/同居伴侶、前/伴侶、前/男女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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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2.0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被害人姓名：                   相對人姓名：               兩造關係：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單位：                  填寫人姓名：               聯絡電話：                                  

※你遭受對方暴力的時間已持續多久？       年       月。 

評估項目 
沒

有 
有 

加權

分數 

1. 對方曾說話羞辱、貶抑、詛咒你。 □ □ --- 

2. 對方曾對你有跟蹤、監視或惡性打擾等行為，包括教唆他人。 

（例如跟隨、注視、密集狂打電話或傳訊息、打電話卻不出聲、網路追蹤、

在你住所或工作地點留下物品等）。（假如你無法確定，請在此打勾 □） 

□ □ --- 

3. 對方有很強烈的嫉妒心或占有慾（例如曾說過：「如果我得不到你，別人也

別想得到你」）。 
□ □ --- 

4. 對方最近懷疑或認為你們之間有第三者介入感情方面的問題。 □ □ --- 

5. 對方曾做出一些危險動作傷害或威脅恐嚇你（例如拿刀、槍、酒瓶、鐵器、

棍棒、硫酸、汽油、或開車、騎機車衝撞你……）。 
□ □ +3 

6. 對方曾對你有不能呼吸的暴力行為。 

（例如：□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 □ +5 

7. 對方曾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例如踢、打、搥或用異物傷害下體、胸部或肛

門）或對你性虐待。 
□ □ +3 

8. 對方曾在住處以外的地方對你有過肢體暴力（例如：公開場合、他人住處、

他人可能見聞之處…）。 
□ □ +2 

9. 對方曾未經你同意強行把你帶走或關起來。 □ □ +3 

10. 過去一年中，對方對你愈打愈嚴重或愈打愈頻繁。 □ □ +1 

11. 對方目前每天或幾乎每天喝酒喝到醉（「幾乎每天」指一週四天及以上）。若

是，續填下面兩小題： 

(1)□有 □無 若沒喝酒就睡不著或手發抖。 

□ □ --- 

（請續下頁） 

使 用 者：處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之個管社工、家庭暴力防治官或相關評估人員。 

使用方式：詢問被害人下列問題，除第 4、10、11、17、18 題外，其他各題所述情況包含過去與本次，

並在每題右邊的有或沒有的框內打勾 (ˇ) ，每一項目勾選「有」者，計 1 分；並圈選

勾選「有」之題項的加權分數，累加合計總分。 

評估對象：遭受親密關係暴力之成年人。 

說    明：評估項目中之「對方」，指被害人之相對人，包括異性戀或同性關係之伴侶（例如前/配偶、

前/同居伴侶、前/伴侶、前/男女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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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 □無 醒來就喝酒。 

評估項目 
沒

有 
有 

加權

分數 

12. 對方曾威脅傷害□家人或□家中寵物。 □ □ +2 

13. 對方曾對家人以外的人施以肢體暴力（例如朋友、鄰居、同事、陌生人等）。 □ □ +1 

14. 對方會因為你向警察、社工、醫院、法院或學校…等部門求助而有激烈反應

（例如曾言語恐嚇或暴力行為）。 
□ □ --- 

15. 對方曾說過像：「要死就一起死」、或是「要分手、要離婚、或要聲請保護令…

就一起死」等話。 
□ □ --- 

16. 對方曾揚言或威脅要殺掉你。 □ □ +1 

17. 你相信對方有可能殺掉你。 □ □ +1 

18. 你最近想過要自殺、或嘗試自殺。 □ □ --- 

你對於目前自己危險處境的看法（0 代表無安全顧慮，10 代表非

常危險）請你在 0-10 級中圈選：  

答「有」題數

及「加權」 

分數小計 

 

 

 

「有」及「加

權」分數合計 

 

□ TIPVDA 分數 < 20，但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原因：                                     

評估人員對於本案之重要紀錄或相關評估意見註記如下： 

1. TIPVDA 分數≧20 分或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你是否願意警政介入協助約制對方？  

□願意□不願意，理由：                                                

2. 其他相關紀錄及評估意見： 

 

 

 

 

分 不怎麼危險 有些危險 頗危險 非常危險

10
2 3 4 5 6 7 8 9 10



非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DA) 
 
被害人姓名                加害人姓名                   兩造關係               
案號                       填寫人員                    填寫日期               
 

1. 請由工作人員詢問被害人後㇐㇐填入，千萬不要交給被
害人自己寫。 

就其㇐打勾 備註 
沒有 有  

1.他在過去㇐年中對你身體暴力的次數是否有增加？ □ □  

2.他會拿刀或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如酒瓶、鐵
器、棍棒、硫酸、汽油…等）威脅恐嚇你或是曾揚言或威
脅要殺掉你? 

□ □  

3.他有沒有做過讓你不能呼吸的行為?(□掐脖子□悶臉□按頭入水□其他      □ □  

4.他有沒有濫用成癮藥物？譬如(安非他命、天使粉、古
柯鹼、海洛因….等) □ □  

5.他有沒有在㇐週內四天或以上喝酒到酒醉?若有務必在
續填下 2 題(另 1，他□有/□無若沒喝酒就睡不著或手
發抖)(另 2，他□有/□無早上㇐睡醒就喝酒) 

□ □  

6.他是否曾經因為你向外求援（如向警察報案、社工求
助、到醫院驗傷或聲請保護令…等）而有激烈的反應（例
如言語恐嚇或暴力行為）。 

□ □  

7.你有沒有相信他會真的殺死你?  □ □  

[每題答「有」計㇐分，答「沒有」不計分]        總分   

  
1.本量表共計 7 題，且每題 1 分，1 到 5 分為低危險，6 到 7 分為高危險  

2.計分評估後   本案為□低危險□高危險 

3.□有□無 建議變更危險層級。若有建議變更為□低危險□高危險 
4.高危險案件，請於 3 日內呈核督導，㇐般案件則於 10 日內呈核。 
 
社工員：                督導：□核閱 
                              □請列     年     月      區高危機會議討論 

108.10.29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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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ng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College version, DV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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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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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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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ng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High School version, DV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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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  
   

13.  

/  

 

   

14.  

 

 

   

15.     

16.     

17. …

 
   

18.  

 
   

19.     

20.  

1-10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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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臺北市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日程表 

會議地點：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B1 樓會議室一 

月份 日  期 區  別 

1 

14（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17（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17（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1（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2 

18（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1（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1（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5（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3 

18（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1（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1（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5（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4 

22（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5（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5（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9（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5 

20（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3（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3（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7（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6 

17（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0（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0（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4（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7 

22（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5（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5（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9（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8 

19（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2（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2（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6（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9 

16（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19（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19（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3（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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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  期 區  別 

10 

21（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4（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4（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8（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11 

18（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1（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1（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25（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12 

23（二）09：00 第1區（文山、大安、中正） 

26（五）09：00 第2區（松山、中山、萬華） 

26（五）14：00 第3區（信義、南港、內湖） 

30（二）09：00 第4區（士林、北投、大同） 

 



臺北市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運作流程指引 

114 年 1 月 20 日訂 

壹、依據 112 年 5 月衛福部出版「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操作實務手冊」及 113

年 10 月 18 日衛部護字第 1131461112A 號函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作業原則」訂定臺北市家暴安全防護網計畫

運作流程指引。 

貳、臺北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案實施方式： 

一、說明：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案的施行由專業人員（警政、社政、衛政、教

育）接獲通報時，以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2.0（通報版）

〔TIPVDA2.0（通報版）〕同時進行危險評估，分數大於 5分或綜合評

估有危機者為高危機個案；另外在個管社工、家庭暴力防治官或相關

評估人員於受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通報，即被害人被通報進入服務系

統時，則以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2.0（TIPVDA2.0）進行複

評，加權分數大於 20 分或綜合評估有危機者為高危機個案，必要時得

立即啟動網絡聯繫與救援，案件則列管在定期召開的高危機個案網絡

會議中，提報危險評估結果、即時行動策略實施狀況與成效、資訊交

流，由防治網絡成員集思廣義，分工合作，討論回應與服務的策略，

並且追蹤後續發展，直到危機降低才解除列管。 

二、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方案規劃原則： 

(一) 設定討論案件數上限，必要時分區召開會議： 

1. 考量本市高危機案量，每次會議討論案量以不超過 20 案為原

則，並適時調整討論案量，以平衡會議討論效率。 

2. 本市高危機會議依行政區分為四區召開： 

(1)第一區：大安區、文山區、中正區 

(2)第二區：中山區、萬華區、松山區 

(3)第三區：信義區、南港區、內湖區 

(4)第四區：士林區、大同區、北投區 

(二) 定期檢視回顧安全防護網方案執行成效： 

本市依照每年臺北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訂定半年召開跨局

處「聯合督導暨檢討會議」，檢討各年度計畫執行情形與防治網

絡合作實務狀況，如有相關問題進行討論研商，並定期於家暴防

治委員會報告執行成果與困境。 

(三) 參與人員需接受專業教育訓練： 

本市參考衛生福利部規劃之分科分級課程訓練架構規劃每年度教

育訓練課程，以提升第一線專業人員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之相關

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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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危機案件服務流程圖

 

(出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操作實務手冊 P.10) 

 

四、高危機案件進案原則 

(一) 親密關係暴力案件： 

1. TIPVDA2.0 通報版總分達 5分以上或 TIPVDA2.0 複評加權總分

達 20 分以上之案件；倘若遇不同網絡通報分數落差太大，主

責社工應主動聯繫通報單位討論原因、釐清案情，並以複評分

數做為風險評估主要依據，評估是否為誤觸案件，並於紀錄敘

明，以利精準提供服務。 



2. TIPVDA2.0 通報版總分未達 5分或 TIPVDA2.0 複評加權總分未

達 20 分之案件，經專業人員依被害人所述題項內容、自評分

數、專業人員專業經驗（註記事項）等評估為高危機案件，並

於 TIPVDA2.0 通報版、複評版敘明專業評估原因。 

(二) 非親密關係暴力之成人家庭暴力案件：經專業人員評估為高危機

案件。 

五、啟動安全防護網 

(一) 檢視案件進案原則，並進行風險評估，其中 TIPVDA2.0 題項評估

重點及實務提醒，可參考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操作實務手冊節錄

(附件 1)。 

(二) 以多面向評估指引表進行危險評估 

1. 安全網會議討論的高危機案件是否解除列管，需參考高危機列

管案件社工服務被害人評估表(附件 2)、高危機列管案件警察

約制查訪加害人評估表(附件 3)、高危機列管案件加害人／被

害人醫療問題評估表(附件 4)、高危機列管案件相對人服務評

估表(附件 5)以及相關工作上所掌握的資料進行評估。 

2. 解列與否的判斷指引如下： 

(1)根據危險評估 B、C、D、E、F 五大向度（暴力行為、加

害人狀況因素、情境因素、介入效果、以及被害人狀

況），案件解列與否的考量，採「一停、二低、二高」原

則(附件 6)。  

A. 「一停」：指「暴力停止（停）」，即 B 暴力行為向度

之 5 項指標－加害人威脅殺害、肢體傷害、跟蹤、

控制等暴力行為，建議皆需停止或降低，特別是

「SB1」所列出之行為需停止，此為基本條件。 

B. 「二低」：指「加害人狀況（低）、情境因素（低）」，

即 C、D 向度之指標，建議須與本指引建議方向一致

（加害人危險降低、情境危險降低），且有充分證據

或理由支持。 

C. 「二高」：指「介入效果（高）、被害人狀況（高）」，

即 E、F 向度之指標，建議須與本指引建議方向一致

（外部介入發揮之保護或威嚇效果高、被害人權能感

高）；即支持度在「高度」以上且有充分證據或理由

支持。 

(三) 各防治網絡啟動聯繫與行動： 

1. 防治網絡成員對於高危機案件啟動安全防護網之際，應把握親

密關係暴力案件通報後及時即刻概念，不僅就各自專業職責，

也需同時連結不同網絡成員，啟動對於案件的工作行動，避免



僅在安全網會議上報告工作進度。 

2. 各防治網絡成員於資訊交流與分工合作，在行動策略上，可針

對下列項目進行： 

(1)案件訊息的探詢與確認 

(2)變動性資訊的即時流通 

(3)跨網絡的聯合訪視 

(4)未知、模糊、或疑問資訊的需求提出與解決 

(5)資源的導入與統整。 

(四) 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 

1. 會前行政籌備工作 

(1)承辦人於會議召開日期約七個工作日前，寄發當月討論案

件清冊，並根據各單位建議邀請與會名單、例行性月報

表，進行邀約與草擬議程。 

(2)承辦人於會議召開日期約三個工作日前，蒐集各防治網絡

單位於「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作業平台」填寫的

「個案列管表」及「各單位執行情形」，彙整製作會議資

料，並提供會議主席、外聘督導參考。 

2. 會議進行 

(1)會議程序： 

(2)會議開始： 

會議開始階段主席應介紹新成員；如果有新成員，應該要

簡短介紹安全防護網的會議運作方式；然後提醒安全防護

網的保密條款以及會議焦點在於風險控管，報告時以「看

風險、講重點」為原則。 

(3)報告事項:  

承辦人報告每月例行性月報表－TIPVDA2.0 評估件數及填

答情形、警政保護令及家庭暴力罪執行概況分析、衛政加

害人特性分析。 

(4)列管案件報告討論： 

A. 列管案件報告順序依行政區域報告，方便社區為單位



的網絡夥伴出席，為尊重與會人員發言，原則上以單

一行政區報告完畢後，方能離席（公務除外）。 

B. 舊列管案件報告時，各網絡單位輪流報告前次行動計

畫的成效與最新的風險資訊。 

C. 新列管案件報告時，由主責社工先報告個案列管表及

執行狀況，後由家防官說明案件列管後，警察聯繫被

害人或約制告誡相對人的狀況，或相對人相關犯罪紀

錄等，再邀請相關衛政、相對人方案、教育或相關核

心或非固定成員報告。 

D. 各網絡成員以列席報告為原則，若因公務無法出席，

可提交書面資料由主責社工代為報告。 

E. 倘被害人因住居所變更，須轉介至本市列管，本市於

會議前月最後一個工作日為收案截止日；另原主責縣

市應以實體或視訊方式參與本市會議，若因公務無法

與會，應提供書面資料由受案主責社工代為報告。 

(5)案件風險分析： 

報告人應整理出相關風險因子，針對可能造成當事人或家

人或財產的風險促使與會成員形成行動計畫。例如加害人

相關風險因子（酗酒、違反保護令等）、被害人相關風險

因子（被害人仍與相對人同住、被害人曾有自殺的紀錄

等）、情境壓力相關風險因子（懷疑外遇、經濟壓力等）、

頻率（是否愈來愈嚴重）等。 

綜合網絡成員的資訊分享後，邀請外聘督導就資訊釐清、

整理、分析或提出建議。 

(6)重視網絡專業人員的安全： 

會議主席應注意網絡專業人員是否有遭受到安全的威脅，

如網絡專業人員面臨安全的威脅，應在會議中討論協助策

略。 

(7)擬定行動策略:  

主持人依據前述的分享與各網絡的行動計劃建議，最後決

議是否繼續列管。若繼續列管，要針對可能的風險，清楚

決議行動計畫內容；若解除列管，則提醒應注意事項。 

 

3. 主持人 

(1)主持人角色與應注意事項 

A. 主持人整合各單位的評估，並進行各項風險評估的核

對與討論，促進跨網絡的共識。 

B. 主持人應注意前次安全計畫執行的狀況是否有效，若



持續列管，應注意行動計畫是否能降低被害人的風

險；若持續列管五次以上仍無法降低風險，應考慮召

開個案研討；若案件決議解列，應確認各單位評估已

達解列指標。 

C. 安全防護網的會議包含司法、警政、社政、衛政、教

育等單位，主持人應促使各單位相互尊重，避免指責

與批評，鼓勵各單位都能對案件表達意見，才能促使

網絡合作。必要時，協調網絡間的聯合訪視。 

D. 安全網會議是資訊密集的會議，若沒有聚焦風險討

論，可能會使會議時間拉長，導致網絡成員十分疲

勞。因此主持人應熟悉議程並具備相關專業，同時掌

控案件報告與討論的時間，決議時清楚明快才能促進

會議的效率。 

(2)主持人原則上應完成衛生福利部訂頒之主持人教育訓練，

並定期接受衛生福利部所辦理之回流訓練，惟衛福部尚未

辦理訓練前，以督導層級以上擔任主持人，待衛福部公布

訓練資訊後，及時完成報名參訓事宜；另初次擔任主持

人，得預先於其他場次高危機會議見習。 

(3)每年 12 月邀請各網絡(警政、衛政、社政、教育等)預先

安排隔一年度主持人出席名單。 

4. 外聘督導 

(1)外聘督導功能 

A. 指導、釐清： 

導入不同專業領域的知能與工作模式技巧的指導，以協助

釐清問題，避免單一網絡成員於評估過程受個別的情緒與

價值觀干擾。 

B. 提問、提醒： 

從不同的角度面向，提供不同的想法，協助網絡成員思考

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激發其熱忱並轉化為工作動力，重拾

對工作的熱情與使命。 

C. 聚焦： 

運用團體的動力，引導網絡成員覺察或思考個人狀態或與

個案之關係，降低彼此對於服務處遇認知上的落差及情緒

壓力，進而避免網絡成員間封閉性的本位主義或衝突，並

激發創造新的服務思維，以達成服務處遇共識。 

D. 支持、充權： 

以客觀的角度針對網絡成員的心理情緒提供鼓勵與支持，

並提供處遇建議或連結運用相關理論，與尋求解決問題的



途徑。 

E. 資訊資源提供與分享： 

藉助於外聘督導，可以彙集到更多外部的資訊及來源，或

經由外聘督導將已擁有的特殊或專門領域的資訊或資源開

放給網絡成員分享，以利更多的資源或資訊進行連結。 

(2)邀請機制 

A. 建立各領域專家學者資料庫名冊，提供網絡多元專業

學習。 

B. 視每一場次主持人領域，邀請與主持人不同領域之其

他跨領域專家學者至多兩名，以協助與會人員從不同

的角度面向釐清問題，避免受限於單一價值觀，提供

不同的想法達成多元評估。 

C. 每三年重新檢視資料庫名冊、邀請機制執行狀況，並

進行調整。 

六、檢核機制 

(一) 定期檢視案件危險評估執行情形： 

1. 各單位 TIPVDA2.0(通報版)施測比率： 

包含各體系（如社政、醫療、警政）各單位（如各指定醫療院

所、各分局、113 等）在該月受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數、以及

實施 TIPVDA2.0（通報版）評估之件數，了解未進行評估之單

位與原因。 

2. TIPVDA2.0（通報版）高危機案件之比率： 

掌握各單位進行危險評估，TIPVDA2.0（通報版）分數在五分

以上案件數所占之比例，以及各體系所占之比例；若比例低於

10%、或高於 20%，需進一步了解有無特殊狀況，或執行上有

無遭遇問題。 

3. 高危機案件所占比例之趨勢分析： 

了解每月通報數與高危機案件數與過去三個月之比較，掌握趨

勢，以了解是否有特殊狀況發生（如人員異動造成通報或是評

估有異、或是趨勢變化與當時社會環境有關）。 

(二) 檢視安全網會議進行情形： 

1. 依照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操作實務手冊「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

效能檢核表」，檢視會議進行的四個構面：人員參與、資訊討

論、策略執行及行政效能等，並依照檢核表進行會議調整。 

2. 每場次會議列席督導進行當次會議檢核，承辦人每半年彙整檢

核結果於聯合督導暨檢討會議進行報告。 

3. 蒐集網絡成員針對安全網會議執行狀況之回饋納入會議檢核。 

 



 

 

 

 

 

 

 

 

 

 

 

 

 

 

 

 

 

 

 

(三) 定期檢視回顧安全防護網方案執行成效： 

本市依照每年臺北市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訂定半年召開跨局

處「聯合督導暨檢討會議」，檢討各年度計畫執行情形與防治網

絡合作實務狀況，如有相關問題進行討論研商。 

(四) 定期提報至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委員會議報告： 

上述資料由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整理，提報縣市之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報告，讓縣市長、各局處首長及外部委員知道執行

情形，以利獲得支持、資源以及監督本方案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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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報告事項格式 

1、 親密伴侶暴力通報與實施危險評估件數及比率 

◎ 由行政幕僚單位協助報告，倘發現各防治網絡實施危險評估之比例偏

低，或經評估為高危機之比例明顯偏低、過高、不穩定時，應請該網

絡單位說明原因並提出策進作為。 

 警政 
衛政 

醫療 
社政 113 其他 

總計 

件數 件次 

通報件數        

實施評估件數        

評估為高危機件數        

2、 本月討論案件之保護令及家庭暴力罪執行概況分析 

◎ 警政單位除填具下列統計資料外，應於逐項報告每一欄位之辦理進

度，如： 

1. 聲請保護令共○件，其中○件撤回、○件已核發（緊保○件、暫保

○件、通保○件）、○件已執行…等 

2. 違反保護令共○件，逮捕/拘提○件，以現行犯移送○件、函送○

件，聲請羈押○件，裁定羈押共○件，未裁定羈押共○件、○件有

附條件命令、已起訴○件、偵辦中○件（並特別說明移送檢察機關

日期）…等 

聲請保

護令之

件數 

聲請情形 

聲請中 駁回 撤銷 已核發 

緊急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 

       

 

違反保

護令之

件數 

警政單位 檢察單位 司法單位 

逮捕

拘提 

函/移

送 

建請聲

請羈押

件數 

未聲

請羈

押但

附條

件命

令 

未聲

請羈

押未

附條

件命

令 

准予

羈押 

駁回

聲請 

未予裁

定羈押

但附條

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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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月討論案件之加害人特性分析由衛政單位針對本月討論案件之加害人

危險因子及執行情形進行報告，俾利各防治網絡人員能即時掌握轄內高

危機案件之危險因子。報告內容如下： 

1. 疑似精神疾病個案共○人，知會○人，受案○人、；精神疾病列冊

照護個案共○人，各類型人數、各訪查等級○人，訪查頻率為何，

近一個月再次緊急送醫共○人…等 

2. 自殺防治通報關懷個案共○人，各訪查等級○人，訪查頻率為何，

仍有自殺意念者共○人…等 

3. 經裁定接受加害人處遇計畫共○人，裁定認知教育輔導各○人、酒

癮戒治○人、精神治療○人、心理輔導○人，已安排處遇時間○

人，尚未安排處遇○人，尚未安排之原因等。 

疑似精神疾

病個案知會

人數 

疑似精神疾

病個案受案

人數 

精神疾病列

冊照護個案

人數 

自殺防治通

報關懷個案

人數 

毒品危害防

治列管個案

人數 

經裁定接受

加害人處遇

計畫人數 

      

 

家庭

暴力

罪之

件數 

警政單位 檢察單位 司法單位 

逮 捕

拘提 
函/移送 建請聲

請羈押

件數 

未聲請

羈押但

附條件

命令 

未聲請

羈押未

附條件

命令 

准予羈

押 
駁 回

聲請 
未 予 裁

定 羈 押

但 附 條

件命令 

         



表 1.一般單位使用 

113 年 01 月 16 日修訂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轉介單 
「*」為必填欄位  

*轉介單位類別 

○社政：○保護體系：1.○加害人    ○被害人 

                    2.○家暴通報  ○性侵害通報  ○兒少虐待通報 

        ○社福體系：○脆弱家庭通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衛政：○醫療院所 

        ○自殺通報  ○毒防中心：○酒癮  ○藥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勞政  ○教育  ○警政  ○消防 

○社區：○鄰里長或里幹事      

○call center 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服務專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介單位名稱  *轉介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個案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性別 ○男 ○女 ○多元性別 

*連絡電話  *連絡住址  

*就業情形 
○有，從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失業多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語言 ○國語 ○臺語 ○客語 ○其他______________ 

伴侶與婚姻狀況 
1.○不詳 ○無伴侶 ○有伴侶 

2.○未婚 ○已婚   ○離婚    ○鰥寡 
教育程度 

○不詳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其他：___________ 

*福利身分 
○無  ○不詳 

○有，○低收  ○中低收  ○身障生活補助  ○特境家庭  ○低收獨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照顧者/ 

聯絡人資料 

○無 

○有，姓名：                      電話： 

      住址： 

      與個案關係：○父母  ○伴侶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  ○公設保護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疾病診斷  *身障手冊 ○不詳  ○無  ○有(○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主要問題內容 

1.○暴力攻擊或有暴力攻擊之虞：○傷人  ○傷人之虞  ○自傷  ○自傷之虞 

2.○社區干擾或破壞：○公共危險  ○公共危險之虞  

                    ○預期性傷害危險（○未曾發生過 ○曾經發生過） 

3.○因無接受治療而造成無法自我照顧（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案狀況及 

已處理情形 

最近一次訪視日期：    年  月  日，請具體描述，並敘明相關事件發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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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般單位使用 

113 年 01 月 16 日修訂 

 

*轉介目的 
○協助精神狀況評估            ○協助轉介醫療機構      ○提供精神心理社會處置及衛生教育 

○危機處理及提供短期就醫資源  ○提供個案社區關懷追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轉介告知 

○已告知（○主要照顧者/聯絡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無法告知，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轉介單位儘量告知預計提供衛政相關單位關懷、協助，避免個案或家屬接受訪視時，感受唐突。 

核章欄 

轉介單位 

○已確認轉介資料均正確    ○已確認個案未失聯    ○已確認個案在社區(非待出監、或待出院) 

○已填寫簡易篩檢表        ○已瞭解如評估案況有需共同訪視，將協助配合 

轉介者 審核者 

(核章) (核章) 

衛生局 

衛生局處理情形 

 

 

*衛生局 

初評紀錄 

 

 

 

 

衛生局 
初評日期 

____年___月___日 評估人員  單位主管  

○轉介醫療機構，受轉介機構：○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高風險個案收案      ○社區疑似精神病人收案 

○不轉介： 

○已為精神照護系統服務個案。 

○資料不足，無法評估轉介與否，請確認行蹤或更正聯絡資料，再行轉介。 

○不符轉介目的，請轉介網絡機關(構)持續關懷，必要時再轉介。 

○個案主要需求非衛生機關之服務項目。 

○考量個案需求，以原轉介機關繼續提供服務為佳。 

○其他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 

〔註：住院、門診/居家治療、自殺防治/心衛社工列管、搬遷、拒訪、羈押中、重複轉介〕 

衛生局 
評估日期 

____年___月___日 評估人員  單位主管  

醫療機構評估結果 

○高風險個案收案      ○社區疑似精神病人收案 

○不收案(請續填下列未能完成評估回覆單) 

 

  



表 1.一般單位使用 

113 年 01 月 16 日修訂 

 

 

醫療機構未能完成評估回覆單(給衛生局) 

已於___年___月__日，進行聯繫 

○住院，入住_____________醫院 

○門診/居家治療 

○失聯 

○搬遷 

○家屬、個案拒絕接受服務 

○已前往，但無法成功接觸個案 

○羈押中 

○生理疾病住院 

○死亡 

○其他原因（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補充事項： 

*回覆日期 _____年___月__日 *行政專案人員  *單位主管  

 

備註： 

1. 轉介方式：填寫本轉介單及「(疑似)精神病患之自傷傷人危險性簡易篩檢表」，經單位審核確認資料無誤，將核章掃描檔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局專用信箱

( mipc8779@gov.taipei )。 

2. 查詢處理情形請先上雲端網址確認：  https://reurl.cc/eLWLrb 

3. 如有個案處理情形需聯繫確認，可洽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區域(依個案居住地為原則) 各心衛中心與連絡電話 

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 萬華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2-23033611 

士林區、北投區、松山區、內湖區 北投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2-28212060 

大安區、文山區、信義區、南港區 文山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2-86615387 

 

4. 如個案已連結優化計畫服務，可洽承作醫療團隊： 

區域(依個案居住地為原則) 承作醫療團隊與連絡電話 

北區：士林區、北投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社區精神科) / 02-28962095 

南區：松山區、信義區、南港區、內湖區、大安區、文山區 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區精神科) / 02-27263141#1237 

-------------------------------------------------------------------------------------------------------------------------------------- 

 
 

https://reurl.cc/eLWL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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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12年3月3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制定

112年12月27日修正
113年8月8日修正

編號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

被照顧者有嚴重

情緒困擾、干擾

行為致難以照顧

被照顧者具行為與心理症狀(BPSD)、自傷傷人、攻擊破壞、干

擾、怪異行為(例如：遊走、妄想、吼叫、發出怪聲)，照顧者因

被照顧者行為產生身心壓力致無法照顧。

2 高齡照顧者

1.照顧者的年齡65歲以上者。

2.原住民照顧者的年齡 55 歲以上者。

備註:照顧者的年齡如小於 18 歲，應優先通知本市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進行照顧安排調整並同步通報社安網體系。

3
過去無照顧經驗

者

1.因家庭變故成為家庭照顧者。

2.面對被照顧者身體狀況、病況改變(如新增壓瘡、管路或

BPSD)，而有照顧知能不足之照顧者。

4 沒有照顧替手

1.負擔每週20小時以上主要照顧工作，無其他家人、親友或照

顧資源提供協助。

2.受傳統文化或性別因素影響，不易求助，抗拒使用資源之照

顧者或被照顧者。

5 需照顧兩人以上

1. 同時須照顧2名以上符合長期照顧、身心障礙、領有發展遲緩

證明條件或尚需分配時間照顧其他家人(如照顧3歲以下孩

童、精神病人等情事者)。

2. 同時須照顧2名以上6歲以下兒童，且無其他家人、親友、保

母等資源可以協助。

備註：如發現為雙老家庭(身心障礙者35歲以上且主要照顧者60

歲以上)、或家有2名以上身心障礙者或2名以上精神病人，應通

報身障或社安網體系。如為同時照顧2名幼童且無照顧替手，可

連結本市育兒資源單位討論服務。

6

照顧者因疾病或

身心狀況影響照

顧能力或意願

1.照顧者具精神疾病、藥癮、酒癮或其他疾病致使照顧能力或

意願受限者。

2.出現憂鬱、焦慮、睡眠障礙等症狀致使照顧能力或意願受限

者。

3.照顧者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領有重大傷病卡(含癌症)致使照

顧能力或意願受限者或無法勝任照顧工作。

備註：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人、疑似施用毒品或疑似酒精成癮

者，如有心理衛生資源或醫療需求，可連結轉介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酒癮治療服務機構等共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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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7

申請政府資源不

符資格、資格變

動，或有突發緊

急需求者

1.有經濟扶助需求，但因持有不動產或列計家戶人口變動等因

素，而未符合政府法令致無法領取相關補助。

2.因突發事故無法負擔基本生活支出等。

8
3個月內照顧情

境有改變

1.照顧者有急性醫療需求。

2.被照顧者的病況改變(如頻繁進出醫院)。

3.外籍看護工空窗期(如行蹤不明或轉換雇主)或其他照顧資源

中斷等狀況。

9

照顧者或被照顧

者間曾有家暴情

事

1.照顧者自述曾對被照顧者有施暴意念或曾出現照顧疏忽，不

論有無正式通報紀錄。

2.經評估疑似有家庭暴力或照顧疏忽情事，不論有無正式通報

紀錄。

10
照顧者曾有自殺

企圖或自殺意念

1.照顧者過去曾有因照顧壓力而有自殺意念、有自殺企圖、具

體之自殺計畫或已準備好自殺工具等行為。

2.曾在言語間表達有自殺或結束自己與照顧對象生命的想法。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其中一項：

一、符合指標 9、10任一項

二、符合指標任2項

三、其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轉介之必要情形

＊各單位可依個案主要需求通報社安網體系，如：關懷 e 起來、心理衛生中心、自殺防治

中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輿情通報系統、就業服務轉介、校安通報系統、臺北市社宅

關懷服務群組、119、1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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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警政、社政與檢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聯繫表 

1130910 臺北市家防中心修 

聯絡人(職稱)  填表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被 

害 

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籍：□本國籍 □取得本國身分（原外國籍     ） □外國籍        

電話：             地址： 

保護令聲請： □未聲請 □已聲請未核發 □已核發：□緊急 □ 暫時 □通常 

最近 1次受暴時間： 

最近 1次受暴態樣： 

相 

對 

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兩造關係       目前同住情形：□無□有同住 

精神疾病或藥酒癮： □無□有□疑有，說明        

加害人處遇：□無□有 

危險評估： 

1.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      分 (總分 20 分) 

2.DA 危險評估量表：     分(總分 7 分) 

□相對人曾對被害人有無法呼吸之暴力行為。（如：□勒/掐脖子、□悶臉部、□按頭入

水、□開瓦斯、或□其他       等） 

□相對人會拿刀或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如酒瓶、鐵器、棍棒、硫酸、汽油…

等）威脅恐嚇被害人。 

□相對人曾揚言或威脅要殺掉被害人。 

□相對人說過像：「要分手、要離婚、或要聲請保護令…就一起死」，或是「要死就一起

死」等話。 

3.其他案情補充： 

 

 

需請        地方法院檢察署協助事項： 

□相對人未遵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1 條所附條件。 

□相對人對被害人造成生命危險，請檢察官約制告誡相對人。 

□其他需協助或建議事項： 

 

 

備註:本表可隨移送書提供偵辦檢察官（僅適用發生地為北檢及士檢轄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cp7193
文字方塊
附件11




 

58 

 

(SPMSQ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

4-1 4-2 )  

X                  

 1. ?  

 2. ?  

 3. ? 

 

 4-1. ? 

 

 4-2. ?  

 5. ?  

 6. ?  

 7. ?  

 8. ?  

 9. ? 

 

 10. 20 3 3

  

 

 

0~2            3~4  

5~7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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